金普新区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中组发〔2023〕4号）及省市有关文件要求，为做好2026年金普新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结合新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围绕县域乡村产业规划布局和重点产业，因地制宜探索资源有效利用、提供服务、物业管理、混合经营等多种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转变集体经济发展方式，拓展集体经济发展途径，努力增加村级集体收入，增强村级集体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总量增长、效益提高、实力增强，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巩固农村基层政权注入新活力。
二、目标任务
以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加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成果，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能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2026年度扶持15个村集体的建设项目，补助标准为每个村不低于100万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每个村补助50万元，市级财政对每个村补助50万元。
三、扶持对象
按照要求，除年经营性收益超过50万元以上的村，2018年以来享受过省以上财政扶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的村以外，均可纳入中央财政资金补助范围。在选定扶持村和项目时，优先选择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强，村集体成员发展意愿强烈、有广泛共识，具备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源、资产、区位、产业基础的村作为扶持对象，重点向深入推进“党群共同致富”活动、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规范有效的地方倾斜。重点支持相关资金带动效益好、发展潜力大、需要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的扶持项目。
具体项目确定，按照“村级申报、街道审核、行业论证、区级审定”的程序，其中，村级申报环节，各村根据资源禀赋、地域特点、产业基础和发展趋势等实际，制定本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初步方案，按照“四议一审两公开”程序审核通过后，项目村向所在街道党工委申报项目；街道推荐环节，街道依据村申请，组织相关人员对村级申报的项目真实性、可行性、有效性等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文件上报；区级评审环节，新区农业农村局协调组织部和财政局等单位召开项目评审会议，对各街道上报项目从拟实施项目内容、前期准备、辐射带动作用、风险可控性和收益预期等方面进行论证评审和综合研判，择优选择项目，在实行“三公示一公告”的前提下，确定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得胜街道魏家村、东金村开展项目建设，并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立项。
四、资金安排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指标的通知》（辽财指农〔2025〕700号）及市级统筹安排，分配新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标名额15个。财政对项目村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个村不低于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20万元，市级财政资金50万元。共计划投入各级财政资金1500万元。加强资金投入和支付管理，确保项目资金支付进度7月底达到58%，10月底达到83%，12月底达到100%。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炮台街道鲍鱼岛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鲍鱼岛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鲍鱼岛村资源类资产4430亩（林地4430亩），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0万元。无村级债务。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二）炮台街道高家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高家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高家村无资源类资产，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1万元。无村级债务。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三）炮台街道于咀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于咀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于咀村无资源类资产，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0.2万元。无村级债务。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四）炮台街道车甸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车甸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车甸村资源类资产1.952万亩（耕地3294.29亩、林地3450.82亩、草地2324.76亩），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1.2万元。村级债务62.91万元（公益性债务62.91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五）亮甲店街道石磊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石磊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石磊村资源类资产0.97万亩（耕地0.38万亩、林地0.17万亩），经营性资产11万元（土地租赁11万元）。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1万元。村级债务40万元（公益性债务40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六）亮甲店街道葛麻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葛麻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葛麻村资源类资产1.47万亩（耕地0.82万亩、林地0.12万亩、草地0.1万亩），经营性资产12万元（土地发包12万元）。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2万元。村级债务188.69万元（经营性债务188.69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七）亮甲店街道石城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石城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石城村资源类资产1.13万亩（耕地0.66亩、林地0.22亩），经营性资产14万元（土地发包12万元，项目租赁2万）。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4.3万元。无村级债务。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八）杏树街道姚家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姚家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姚家村资源类资产0.79万亩（农用地0.65万亩、建设用地0.14万亩、）。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2.08万元。村级债务172.77万元（经营性债务172.77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九）杏树街道台子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台子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台子村资源类资产0.84万亩（农用地0.76万亩、建设用地0.08万亩），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2.31万元。村级债务349.29万元（经营性债务349.29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十）杏树街道邹家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邹家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邹家村资源类资产0.99万亩（农用地0.81万亩、建设用地0.18万亩），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3.01万元。村级债务54.3万元（公益性债务16.78万元、经营性债务37.52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十一）杏树街道杏树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杏树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杏树村资源类资产0.58万亩（农用地0.44万亩、建设用地0.14万亩），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7.06万元。村级债务4.67万元（经营性债务4.67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十二）复州湾街道夏屯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夏屯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夏屯村资源类资产0.28万亩（耕地1550亩、林地1266亩），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2.6万元。村级债务43.66万元（公益性债务43.66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十三）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共富联合体裙带菜叶烘干加工项目
承担主体：韩家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大李家街道石槽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韩家村资源类资产0.68万亩（耕地908.25亩、果园1210.20亩、林地1706.40亩，均为预征地），无经营性资产。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13.1万元。村级债务1468万元（公益性债务1468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炮台街道鲍鱼岛村、高家村、于咀村、车甸村，亮甲店街道石磊村、葛麻村、石城村，杏树街道姚家村、台子村、邹家村、杏树村，复州湾街道夏屯村，二十里堡街道韩家村等13个村共同与德泰领鲜公司签订合同，联合改造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122平方米，建设大型裙带菜烘干车间及存储间，配套屋面墙面彩钢板、地面防水防污聚氨酯砂浆、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食品车间流程等附属工程，采购烘干裙带菜叶生产设备1套，包括清洗设备、烘干设备、挑选设备、包装设备等，委托德泰领鲜公司运营管理。
运营模式：委托经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不低于7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集体投资比例分红
（十四）得胜街道魏家村温室大棚项目
承担主体：魏家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得胜街道魏家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魏家村资源类资产0.815万亩土地（耕地0.258万亩，林地0.134万亩），经营性资产1859.99万元。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41.4万元。无村级债务。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建设暖棚3座，占地10亩，其中2个暖棚每个90米*10米，另1个暖棚100米*10米，总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配套看护房1处40平方米及水电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8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全部归村集体
（十五）得胜街道东金村温室大棚项目
承担主体：东金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地点：得胜街道魏家村
现有资源资产及财务情况：东金村资源类资产1万亩土地（耕地0.48万亩。林地0.37万亩），经营性资产20万元。2025年集体经营收益48.2万元。村级债务1067万元（公益性债务113.5万元，经营性债务226.5万元，其他债务727万元）。
资金来源及规模：总投资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70万元。
项目内容：采取“飞地”模式，在魏家村建设暖棚3座，占地10亩，其中2个暖棚每个90米*10米，另1个暖棚100米*10米，总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配套看护房1处40平方米及水电等附属设施，村集体自营。
运营模式：直接运营
实施期限：2026年4月-11月
项目预期年收益：8万元
项目收益分配：全部归村集体
六、项目实施监管
（一）项目立项阶段
村级要根据本实施方案，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结合项目评审会议所提出的意见建议，编制本村项目具体实施方案。项目立项由新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完成立项操作等。
（二）项目建设阶段
1.项目实施。新区党工委组织部、财政局和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工作调度，将工作责任明确到相关街道党政负责人和村级主要负责人。具体项目建设要倒排工期，力争5月底前所有项目全部启动，7月底前建设进度达到或超过58%，10月底达到或超过83%，12月底前达到100%。
2.项目监管。切实按照上级要求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管理等有关规定，做好奖补资金管理和拨付，保证资金使用安全。村级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议定内容开展项目实施工作，要细化实施步骤，做好充分准备，做到阳光透明、合法合规，加大统筹协调和综合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把握好方向和路径。相关街道要加强项目的日常监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建设类项目应聘请第三方进行监理（费用由街道承担），加强对村级土地流转、招商引资、人才培训、政策宣传、市场拓展、品牌推介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项目建设启动后，由财政拨付30%补助资金，用于支持项目建设；建设过程中，街道根据实际建设进度，申请进度款。项目批准实施后不得随意变更实施内容，在实施过程中因政策影响或存在重大风险等原因无法继续实施确需变更的，应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一是村集体提出书面申请。项目部分内容无法实施需变更的，村集体要书面明确影响原因以及调整的部分项目内容。项目整体内容无法实施需变更的，村集体要书面明确无法实施的原因以及计划重新申报的项目。二是区级和街道要履行批准程序。村集体履行民主程序后报街道审核，街道审核无异议后，报新区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研究，经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同意后实施，并变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台账。
3.项目验收。项目完成后村级要形成总结报告上报街道，街道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验收（费用由街道承担），验收合格后街道形成验收报告，以正式文件上报新区农业农村局。新区农业农村局会同组织部、财政局采取聘请第三方决算审核的方式进行汇总抽验。抽验合格后，新区财政局将财政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尾款拨付至村，同时核拨区级抽验费用。
（三）项目运行阶段
项目建成后，村集体根据谋划的运营模式，结合实际，积极运营。按照政府拨款形成的资产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要求，将新增集体资产以股份、份额或追加金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
各相关部门和街道做好项目建成运营的后续监督，适时组织开展“回头看”，全面准确掌握扶持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进展和工作底数，查缺补漏，健全项目档案。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新区党工委组织部发挥牵头协调作用，会同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严格把关、监督检查，做好统筹协调、调研督导，指导建立党组织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作机制。新区财政局负责做好项目资金监督管理、绩效评估等工作。新区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规划指导、技术推广、人才培训等工作。相关街道党工委负责组织和指导项目行政村实施好扶持项目，加强质量监督管理，确保收益收效。村党组织负责对项目的立项、实施、资金支出等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指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驻村第一书记要充分发挥派出单位优势和自身优势，积极引导各村理清思路、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助推项目建设和持续增收。
（二）聚焦资产管理。将扶持资金形成的资产纳入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经营性资产要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项目建成后出租经营的项目，要通过大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公开对外发包，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体自主运营的项目，要健全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健康有序开展经营活动。利用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结合每年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健全项目资产台账，实现动态监督和档案化管理。推行区街通过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行政村扶持资金使用进行审核监督，探索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扶持资金投入的建设项目实施工程监理，及时发现问题，提前预警，及早预防。要坚守法律政策底线，不改变集体产权性质，不损害村集体和农民利益，不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要严防腐败，防止贪污、挪用、截留和虚报项目套取奖补资金，防止“股权量化”变相成为“新的集资摊派”，防止集体经济活动被少数人控制、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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